展愛隊第40期(114年)幹部團
114年12月幹部會議資料
日期：114年12月20日(六)
時間：17:00~18:00
地點：2樓天空之城
器材需求：電腦或手機(可上網)。

	指導老師
	林冠惟
	
	

	隊長
	王志誠
	
	

	副隊長
	謝閔宇
	
	

	司庫
	李惠如
	
	

	顧問
	李素卿
	
	

	文書組組長
	廖淑敏
	
	

	展一組組長
	黃淑貞
	展一組副組長
	賴嘉彬

	展二組組長
	周聿家
	展二組副組長
	蔡湘芸

	展三組組長
	林巧雯
	展三組副組長
	陳子鈴



請假名單：林冠惟、李素卿、黃淑貞、周聿家、陳子鈴
討論事項
1. 11月親子打鼓班.兒童繪畫班.幸福小舖
2. 11月22日(六) 家扶基金會認養人表揚大會-活動攝影紀錄與空間引導
3. 11月22日(六) 家扶基金會認養人表揚大會-校內公車接駁站引導
4. 11月22日(六) 家扶基金會認養人表揚大會-校內停車引導(建議男性)
5. 11月26日-28日 實物發放補給及交管
6. 12月親子打鼓班.兒童繪畫班.幸福小舖
7. 12月6日(六) 「閱讀‧走讀‧擁抱海灣」幸福家庭日活動
8. 12月7日(日) 愛心市集-交通組
9. 12月7日(日) 愛心市集-攤位組
10. 12月13日(六) 社區說故事團兒少托育
11. 12月20日(六) 十二月份月例會
12. 1月7日(三) 歲末感恩餐會
13. 1月17日(六) 一月份月例會
臨時動議

幹部會議討論議題：
[bookmark: _Hlk209446090]1.40周年周刊的呈現方式(中心臉書露出的方式大家是否同意)
🎉 主題：家扶中心附屬展愛志工隊40週年專刊
[bookmark: _Hlk209446182]•	📌 第1個月小標題：「展愛的起點」附註: 短影音5分鐘內
👉 聚焦成立故事、初衷與回顧。
•	第1週：林添榮顧問（談創立背景與40年的意義）附照片
•	第2週：洪健胤主任（眼中的展愛隊）附照片
•	第3週：退休督導(孫海珊督導、郭幼萍主任為創始帶隊老師) 
•	第4週：蔣新憲資深志工隊員（回憶服務中的點滴）建議為歷屆隊長，可為前幾屆隊長，能更深刻分享展愛隊的歷史脈絡。跨縣市錄影亦可進行。可請添榮協助邀約資深隊長。
建議透過短影音可以強化民眾觀看的興趣。討論植丞、植先協助拍攝。邀請昇暉督導協助。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第2個月小標題：「展愛的力量」
👉 聚焦服務過程、陪伴孩子與社區的故事。
•	第1週：現任督導周慧玲（描述志工與社工如何合作）老師負責
•	第2週：歷屆志工隊指導老師：黃珮雯、凌櫻芬、曾玉芬、郭瑞華（培育志工、陪伴成長的角色）
•	第3週：志工隊員賴嘉彬（服務孩子的心得與故事、自我成長）
•	第4週：林冠惟老師（志工在社區活動中的影響）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第3個月小標題：「展愛的新篇章」10月再討論
👉 聚焦未來展望、志工新世代與持續傳承。
•	第1週：志工隊員郭虹汝、高秋美、周聿家（青年志工的熱情與想法）
•	第2週：洪昇暉督導D（未來對志工服務的規劃與期待）
•	第3週：志工隊員廖淑敏（自我成長與未來願景）
•	第4週：蕭舜鴻主任（40年後的祝福與展望）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114年度獎項表格
	獎項名稱
	展愛服務隊

	資深志工獎
	5年
	　

	
	10年
	朱晨梅(1)

	
	15年
	林翠純(1)

	
	20年
	廖淑敏(1)

	
	25年
	賴素煖(1)

	
	30年
	　

	
	35年
	　

	
	40年
	　

	
	45年
	　

	
	50年
	　

	
	55年
	　

	
	60年
	　

	熱心服務獎
	陳嶸銨、李敏華、林振川 (3)

	幹部辛勞獎
	王志誠、謝閔宇、李惠如、李素卿、廖淑敏、黃淑貞、賴嘉彬、周聿家、蔡湘芸、林巧雯、陳子鈴(11)

	新志工授證
	黃俞瑄、廖正欽、陳玉棉、黃淑娥、許亦萱(5)














114年最新的續隊資格
	組別
	姓名
	服務時數
	月會+訓練次數
	續隊門檻
	續隊意願
	
	組別
	姓名
	服務時數
	月會+訓練次數
	續隊門檻
	續隊意願

	行政組
	王志誠
	71.5
	10
	○
	展友
	
	展三組
	孫守澤
	48
	1
	╳
	續隊

	行政組
	謝閔宇
	67.5
	14
	○
	續隊
	
	展三組
	蕭婷懌
	37
	6
	○
	展友

	行政組
	李惠如
	122.5
	10
	○
	續隊
	
	展三組
	林添榮
	37
	7
	○
	續隊

	行政組
	李素卿
	89.5
	9
	○
	續隊
	
	展三組
	蔡植先
	0
	0
	╳
	續隊

	文書組
	廖淑敏
	102.5
	13
	○
	續隊
	
	展三組
	賴彥儒
	9.5
	1
	╳
	續隊

	文書組
	林玉婷
	36
	1
	╳
	續隊
	
	展三組
	廖巧馨
	26.5
	2
	╳
	續隊

	文書組
	蔡文祥
	50.5
	9
	○
	續隊
	
	展三組
	孔令嵩
	31
	4
	╳
	續隊

	文書組
	蘇世偉
	40
	4
	╳
	續隊
	
	展三組
	郭鴻霈
	26.5
	1
	╳
	續隊

	文書組
	劉雅淑
	31.5
	2
	╳
	續隊
	
	展三組
	林靜君
	20.5
	1
	╳
	續隊

	展一組
	黃淑貞
	101.5
	5
	○
	續隊
	
	展三組
	戴崇訓
	14.5
	2
	╳
	續隊

	展一組
	賴嘉彬
	48.5
	10
	○
	續隊
	
	展三組
	沈芸華
	55.5
	10
	○
	續隊

	展一組
	何建國
	73.5
	13
	○
	續隊
	
	見習一
	黃俞瑄
	25
	2
	○
	續隊

	展一組
	陳嶸銨
	165
	7
	○
	續隊
	
	見習一
	顧峻泓
	0
	0
	╳
	退隊

	展一組
	林翠純
	84
	8
	○
	續隊
	
	見習一
	王芊喩
	13
	1
	╳
	退隊

	展一組
	李敏華
	132
	12
	○
	續隊
	
	見習一
	朱映貞
	21.5
	3
	○
	續隊

	展一組
	朱晨梅
	53.5
	2
	╳
	續隊
	
	見習一
	何俞儒
	0
	0
	╳
	退隊

	展一組
	黃立倫
	61
	2
	╳
	續隊
	
	見習一
	洪瑋君
	20
	2
	○
	續隊

	展一組
	葉士豪
	12.5
	0
	╳
	續隊
	
	見習一
	黃麗娜
	21.5
	2
	○
	續隊

	展一組
	黃文衍
	16
	5
	╳
	續隊
	
	見習一
	孫婉寧
	8.5
	1
	╳
	續隊

	展一組
	魏駿紘
	46
	8
	○
	續隊
	
	見習二
	蕭淑怡
	5
	1
	╳
	退隊

	展一組
	賴素煖
	52.5
	9
	○
	續隊
	
	見習二
	廖正欽
	22.5
	2
	○
	續隊

	展一組
	戴銘宏
	20.5
	0
	╳
	續隊
	
	見習二
	江欣宴
	7.5
	0
	╳
	續隊

	展二組
	周聿家
	62
	9
	○
	續隊
	
	見習二
	陳玉棉
	50.5
	2
	○
	續隊

	展二組
	林錦華
	0
	0
	╳
	續隊
	
	見習二
	蕭麗美
	14.5
	2
	╳
	續隊

	展二組
	蔡湘芸
	121
	4
	○
	續隊
	
	見習二
	黃淑娥
	22.5
	2
	○
	續隊

	展二組
	林振川
	116.5
	4
	○
	續隊
	
	見習二
	李雅玲
	0
	0
	╳
	退隊

	展二組
	蔡植丞
	0
	0
	╳
	續隊
	
	見習三
	白淑貞
	8
	0
	╳
	退隊

	展二組
	郭虹汝
	117.5
	9
	○
	續隊
	
	見習三
	楊桂美
	0
	0
	╳
	退隊

	展二組
	田鳳英
	11
	0
	╳
	續隊
	
	見習三
	許亦萱
	41
	2
	○
	續隊

	展二組
	高秋美
	77.5
	8
	○
	續隊
	
	見習三
	林春蓮
	15.5
	1
	╳
	續隊

	展二組
	張芷瑄
	60.5
	5
	╳
	續隊
	
	見習三
	李光宏
	16
	1
	╳
	續隊

	展三組
	林巧雯
	15
	5
	╳
	續隊
	
	見習三
	葉榮源
	15.5
	1
	╳
	續隊

	展三組
	陳子鈴
	26
	6
	╳
	續隊
	
	見習三
	陳秋宏
	18
	1
	╳
	續隊

	展三組
	翁美玲
	111.5
	2
	○
	續隊
	
	
	
	
	
	
	




-1-


-3-


註：1.見習志工於職前訓練3小時後次月起在當年度六個月內累計服務時數達十八小時(不含月例會、選舉大會、隊員大會、成長訓練、在職訓練、聯合隊慶、新春團拜等會議、訓練時數)以上者，且參與月例會、隊員大會、選舉大會、聯合隊慶至少2次，即可成為本隊正式隊員，授證儀式統一於聯合隊慶辦理之。 
2.隊員一年中服務時數不得低於最低服務時數(36小時)；參與隊務會議及訓練(月例會、隊員大會、選舉大會、聯合隊 慶、志工訓練)6次；若服務時數大於等於最低服務時數的2倍則不受此限。

